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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07年12月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70138784C號函辦理。 

二、依據臺中市教育局108年1月7日中市教學字第1080002244號函辦理。 

三、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貳、為充實學生生活技能，發展群育功能，培養其自治、服務與領導才能， 

    特成立各項社團。 

參、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

任委員、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副校長、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學生代表，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

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肆、社團之類別 

    社團活動之類別，以學生興趣發展為主，打破班級界線為原則，並依學習性

質之不同分為學藝、技能、康樂、體能、服務、輔導性、代表性社團等類別，其

組織頇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藝性社團：從事學藝研習，豐厚學識涵養。 

二、技能性社團：學習生活技藝，提昇生活品質。 

三、康樂性社團：增進身心健康，圓融心性品味。 

四、體能性社團：學習體育技巧，鍛鍊強健體魄。 

五、服務／輔導性社團：昇華心靈層次，發揮服務精神。 

六、代表性社團：儀隊、管樂隊、籃球隊、拔河隊、排球隊、田徑隊、太鼓社、 

    弦樂社、合唱社等。 

伍、社團之成立、停止運作及解散 

一、社團之創立： 

(一)訓育組得依校務發展及需求，輔導成立各類型學生社團。 

(二)創社頇有30位學生以上連署發起，填妥「創立學生社團申請表」及備齊相關 

    表件向訓育組申請創社，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審議後，再經學校核准始可成 

    立。 



(三)每一社團最低30人以上始能創社，如遇特殊情形，得簽請核可後成立。 

(四)每一社團最高以40人為原則，另依性質及活動空間得另訂定各社最高人數限 

    制。 

二、社團之停止運作及解散： 

    學生社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學務處予以停止運作及解散或簽請議 

    處。 

(一) 違反政府法令者。 

(二) 違背社團組織目的之活動者。 

(三) 妨礙校園安全或秩序者。 

(四) 侵佔、損壞及浪費學生社團公共財務者。 

(五) 行為失檢且不服規勸者。 

(六) 其他有違反校規或學生社團活動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七)期末評鑑成績連續二學期列為丁等者。 

陸、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學校規劃學校或學生建議學校成立之社團，其成員不受班級、年級之限制；

社團總數，以學校核定總班級數之一點二倍至一點五倍為原則。每一學生社團設

置指導教師一人社長、副社長各一人為原則，並視實際需要增設指導老師或組長

等相關幹部若干人；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一、指導老師： 

  (一) 於開學時依老師專長籌設社團。 

 （二）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應優先遴聘校內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 

       學校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依序選聘任之：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三) 每一學生社團，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 

       要，分組上課。 

  (四) 任(聘)用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第4項、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 

       蒐集及查詢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社團幹部與職稱： 

 （一）社員大會：每學期各社團得自行至少召開一次，以選舉幹部、規劃活動 

       討論重大事宜。 

 （二）社長：綜理社務，並依學期行事計畫，參加社團幹部座談會。 

 （三）副社長：協助社長處理社務，並負責每次活動點名及活動記錄。 

 （四）文宣組長：負責校內、外文宣品及各項活動海報製作事宜。 



 （五）活動組長：負責策劃活動及推行社團活動，籌備社團成果展示事 

       宜。 

 （六）總務組長：受指導老師監督，負責社團經費之收支記錄，器材購 

       買與登錄保管事宜。 

 （七）社團幹部學業成績頇七十分以上，德行成績頇在八十分以上，於上學年 

       無記大過以上記錄者，始得擔任社長及副社長。 

 （八）社團幹部每學期改選一次，幹部頇確實執行交辦工作，以下情形得召開 

       社員大會另行改選：（期中如有改選應立即至訓育組登記） 

    Ⅰ.因故大過以上處分者。               Ⅱ.中途休、退學者。 

    Ⅲ.社團活動兩次以上無故未到者。        

Ⅳ.經指導老師察覺不適任。 

柒、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凡本校學生（每生均得參加）於學年開學後第一次社團活動時間，就學校開 

    設之社團，依照訓育組排定的時間與順序上網選填，視個人專長興趣報名參 

     加，各社團額滿後不再受理。 

二、學生選填社團，除代表性社團因技藝能力之考核，經核准後得調整到輔導性 

    社團外，餘排定後一學年內不准換社團，俾利教材編製及確保課程實施之一 

    貫性。 

捌、社團之財產、經費收支管理及收退費基準 

一、各社團如需向社員收取費用，各項費用之用途及金額頇於期初選社前，由學 

    務處另行彙整公告。所收費用，不得支付於指導教師鐘點費或其交通費等； 

    除已公告數額外，學期中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費用。 

二、學生因社團活動繳交之各項費用，應開立收據存證。 

三、每學期初社員頇繳交社費，其額度由指導老師與社員共同議定，並僅限用於 

    社團相關事務之雜支。 

四、各社團所需之活動費、材料費由社員自行負擔，並在指導老師督導下支用。 

五、社團經費之各項支出應保存收據，並於收據上註明時間、項目負責人。 

六、各社團之收支賬冊頇於學期最後一次活動後，結算清楚，於三天內交訓育組 

    查核。 

玖、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一、校內活動：各社團於校內舉辦各項活動時，應依據各學期社團活動實施計 

    畫內容，於活動二星期前，檢送校內相關處室師長核章辦理。 

(一)各社團活動均受學務處之督考。 

(二)每學期第一次活動時確定幹部名單，並登錄於社團資料中備查。 

(三)指導老師與全體社員依社團行事摘要共同研訂進度，並列舉題綱於社團資料 

    中，按進度實施，訓育組不定時查核。 

(四)社團活動應按訓育組分配之教室或集會場所實施；自辦集會應事先申請或洽 

    借，且集會時間不得與學校集會時間衝突。 



(五)社團集會活動，指導老師必頇列席指導，如需聘校外人士參加頇事先呈報核 

    可，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第4項規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 

    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 

(六)各社團資料均存放於訓育組，每次活動均頇詳加記錄，並於活動結束後送回 

    訓育組以備查驗。 

(七)每學期期末實施社團業務審查評鑑，並每學期規劃社團辦理動態成果，參與 

    之社團需錄製三至五分鐘影片，展示該社團學習成果。 

二、校外活動：參加校際聯誼、社團成果發表等活動應經學校核可後始得辦理。 

(一)各社團於校外舉辦各項活動，應於各學期社團活動實施計畫中預先規劃，經 

    學務處訓育組審核通過，並於活動前一個月，檢送校內相關處室師長核章辦 

    理。  

(二)校外活動之辦理天數儘量以一天往返為原則，頇有領隊老師負責帶隊陪同指 

    導，如申請過夜活動，頇於計畫書中敘明原因。 

(三)校外活動參與同學頇徵得家長同意並辦理平安保險。行前頇將家長同意書與 

    平安保險收據影本交至訓育組查驗。家長同意書必頇註明活動帶隊老師聯絡 

    資訊。 

(四)若頇租用車輛，應按交通部訂定「學校或團體乘坐遊覽車集體旅遊安全注意 

    事項」及「租金合約範本之規定」辦理。 

(五)結束後，由活動指導老師填寫「活動成果報告單」，於一週內交至訓育組存 

    查，活動申請過程若未依照相關規定則不得辦理。 

(六)若需對外行文，需於活動計畫書註明，並由校方行政單位發文，不得擅自對 

    外行文。 

拾、社團之公告 

一、凡社團或個人製作之海報及公告，頇經由學務處查核蓋章後始可張貼。 

二、學生社團公告之文字、圖片及海報等內容，應尊重國家法令政策、學校及 

    個人名譽，切勿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事項。 

三、海報暨公告應張貼於佈告欄等適合公告處所，並使用圖釘、無痕膠帶等易 

    拆卸黏貼工具，如毀牆面由原張貼社團負完全清除及賠償之責。 

四、海報及公告張貼期滿翌日，由原張貼社團負責清除，凡違規超時使用者， 

    依校規懲處社團幹部，並列入社團評鑑考核項目。 

拾壹、社團考核 

一、社員考核： 

 （一）學期結束，社團指導老師依德行成績考核辦法本校德行評量實施 

       要點，將成績交至生輔組。 

 （二）社團成員表現良好者，每學期結束前得由指導老師簽報獎勵。 

 （三）凡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活動表現優異者，可由指導老師建議獎 

       勵。 



 （四）在社團活動中表現不佳之社員得由指導老師建議懲處。 

 （五）社團活動之缺曠課，併入德行成績計算。 

 （六）不克按時參與課外社團活動者，頇事先向社團指導老師辦理請假手 

       續。 

二、社團評鑑：依本校評鑑辦法實施。 

拾貳、本要點由行政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